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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请 企 业 名 称
	北京一二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请申请人根据企业实际变更事项填写下表(未发生变更的事项栏内请划＼)
	变 更 事 项 名 称
	变    更    前
	变    更    后

	企  业  名  称
	
	

	工商营业执照住所
	区(县)
	区(县)

	注 册 资 本 金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请勿填写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册数编号)
	
	

	法 定 代 表 人
	
	

	企 业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建筑业企业资质内容
	1.城市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2.输变电专业承包贰级
	1.城市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专业承包叁级




请申请人确认是否还涉及下列变更事项(未发生变更的事项栏内请划＼)
	变更事项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企  业  注  册  类  型
(根据营业执照的注册类型在□中画√)
	[bookmark: QYZCLXBGQ0]□国有  □集体  □私营
□有限责任      □外商
□港澳台        □个体
□其他        （请注明）
	[bookmark: QYZCLXBGH0][bookmark: QYZCLXBGH1][bookmark: QYZCLXBGH2][bookmark: QYZCLXBGH3][bookmark: QYZCLXBGH5][bookmark: QYZCLXBGH6][bookmark: QYZCLXBGH7]□国有□集体□私营
□有限责任□外商
□港澳台      □个体
□其他        （请注明）

	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以下由受理变更部门填写，申请人请勿填写

	受  理  意  见
	

	网上初审意见
	年   月   日（受理部门印章）





	以下由资质变更审批部门填写

	审  查  意  见
	　

	网上资料修改记录
	　

	制  证  记  录
	

	
	审查人：
	年   月   日
















	建筑业企业办理资质变更事项须知

	1. 当建筑业企业发生下列变更事项之一者，须在完成法定变更手续后一个月内向工商营业执照住所地所在区县建委申请办理资质变更：
    1.1 企业名称变更；
    1.2 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
    1.3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住所地变更；
    1.4 企业注册资本金变更；
    1.5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号变更；
    1.6 企业负责人变更；
    1.7 企业技术负责人变更。
2. 办理上述资质变更事项，企业应填写《北京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变更申请表》，并按照《关于做好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及相关工作的通知》（京建管[2007]1323）号要求提供相关变更资料。
3. 受理部门应认真核对企业提出的变更事项，并对企业提供的资料的原件进行审验，在资料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无误章”并在2个工作日内在申请表上签署受理意见后报送市建委审查。
4. 市建委建筑业管理处在收到区县上报的变更资料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对企业的变更申请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由审查人员签署审查意见并在3个工作日内制发资质证书；对于不符合变更条件的，审查人员须一次性告知企业不符合原因。



















企业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专业
	级别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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